
关于修改银河君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托

管协议的公告 

 

一、本次修改的基本情况 

 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《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

定》要求，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银河君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(以下简

称“本基金”)基金合同、托管协议等法律文件在基金投资限制、申购赎回限制、

信息披露条款等方面进行了相应调整。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本基金的管理

人，已与本基金托管人就基金合同、托管协议修改达成一致，并报中国证监会上

海监管局备案。本次修改后的基金合同、托管协议将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起正式

施行。 

  二、基金合同、托管协议修订情况 

  基于上述调整，本公司将对本基金的基金合同、托管协议中涉及的相关内容

进行修订，具体修订内容详见附件（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、托管协议修订对照表），

基金合同内容摘要涉及上述内容的一并修改。 

  三、重要提示 

  1、本次基金管理人系根据《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

规定》修订本基金的《基金合同》和《托管协议》，所修订内容可能对本基金投

资运作及投资者办理基金申购、赎回业务产生一定影响，包括且不限于：出于流

动性风险管理需要增加或调整了基金的部分投资限制规定；在规定的特定情形下

可能会对投资者的申购/赎回申请数量进行限制、临时拒绝或暂停申购/赎回申

请、对部分赎回申请进行延期办理等，由此可能导致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申请无

法全部及时处理，从而可能影响投资者的资金安排及投资计划。敬请投资者关注

以上变化和影响，并仔细阅读本基金修订后的基金合同及相关法律文件，审慎进

行投资决策。 

  2、本次修订属于按照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，本基金管理

人已就修订内容履行了规定的程序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。 

  3、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根据法律法规修订有关事项予以说明。基金管理人将

在本公告发布当日，将修改后的基金合同、托管协议登载于本公司网站，并将在



更新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，对涉及上述修订的内容进行相应更新。投资者可以通

过 可 以 拨 打 本 公 司 客 服 热 线 (400-820-0860) 或 登 录 本 公 司 网 站

(www.galaxyasset.com)获取相关信息。 

 

  特此公告 

 

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

  2018 年 3 月 24 日 

 

  附件： 

 

  1、银河君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修订对照表 

  2、银河君欣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修订对照表   


